
「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常見問答一覽表

編號 項目 提問 回答

本方案各大學一定要提出申請嗎？

現行部分學校修業年限為4至6年，並得休

學2年，與本方案修業年限10年已無差別。

學校是否不用申請，以避免過多行政負

擔。

2 學生申請期程 學生每學年或每學期提出申請？
本方案原則採一學年申請一次，惟有特殊情形（如轉學後下

半學期報到者），得採個案處理。

在職學生之定義，兼職是否也算？
本方案凡具在職證明即可，建議各校自行界定得否採兼職也

符合申請之資格。

如果學生下學期並無工作，如何處理？
本試辦方案採一年申請一次，如到下一學年度仍未具備在職

之資格，則須轉回舊制。

大四之後延修生可以申請方案嗎？

目前規劃不限申請年級，故各校須視該生是否能在新舊制加

總年限不得逾10年的規範下畢業，再准駁其得否具備試辦方

案資格。

建議107學年度之後入學的學生才可以申請

，避免學籍管理上混亂。
建議由各校自行視校務狀況後，再評估可辦理之學年度。

方案採滿16學分折合1學期，但現行部分學

校學系進修學制修業年限為5年，如何計算

折合之學分和學期的關係？

本方案為學生修業採固定每16學分折算1學期，故重點為該系

總學分為何，而非考量現行修業年限為多少年。

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是否有規定？ 依各校自訂之學則規範辦理。

1.本方案著重協助在職學生、無休學、學分累積及學力培養

等開放式大學理念，故從學習歷程延續的概念來思考，與現

行制度有理念上區隔，故無法劃分同類制度。

2.本方案為各校自由提出，如欲試辦者，請貴校提出申請經

本部核定後，再報貴校修訂後學則於本部備查後始得辦理。

學生申請資格3

4 學分計算

學校申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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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常見問答一覽表

編號 項目 提問 回答

方案中「因考量各系學科知識半衰期不同

學校應於學生申請時，明定每一學分認可

畢業之年限及超過年限須重修或補修之條

件或相關補救措施」1節，128學分均要明

定嗎？必修和選修是否有差異？

1.課程規劃乃大學自主項目，故原則上在各系課程規劃時，

則應資訊公開，以避免學生不知部分學分因超過年限須重修

或補修進而造成爭議而設置。

2.建議各校主要針對專業學分上有明確認定，另須於每新年

度學生申請方案時有預警該學分的有效期限。如課程學分有

調整時，亦同。

學分認可很難在一開始就律定每一學分認

可畢業之年限及超過年限須重修或補修之

條件或相關補救措施，建議每一學年申請

時，由各系教師自行認定。

原則上須公告，但各校得自行採校院系之認定。

6 畢業學分採計之配套

如考量知識半衰期以及方案10年為限已足

夠，所以在畢業學分採計上建議無須再酌

予個案採認展延修業年限（例如娩假、育

嬰假、重大傷殘等）的規定。

大學法第26條已有相關規定，保障學生權益，如身心障礙學

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3歲以下子女等，得延長修業期限，

爰可個案酌予展延。

7 學籍管理

學校常有學生常聯繫不到的情況，方案如

果無休學或每學期最低修業學分，如何控

管學籍？

目前試辦方案規劃學籍管理方式說明如下：

1.學生每年應（重新）提出申請，並檢附在職之相關證明文件

，經學校審核通過後，修業年限始得放寬。如學生於學校規

定申請截止日前未申請，視同放棄新制資格，回歸至舊制計

列，學校並應通知學生辦理註冊或休學手續，以避免爭議（

例如未完成註冊手續而退學）。

2.學校應有預警制度，即每學期於註冊通知單提醒學生已修業

之學分數，避免學生不知其修業情況。

公開學分及年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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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常見問答一覽表

編號 項目 提問 回答

轉學生制度看的是修業學期，現行很多學

生每學期修業10學分，對照新制要16學分

才可折1學期，是否更嚴格？

實務上若遇新制已修達累績48學分，2年育

嬰假，直至第9年不論是否要轉回舊制均面

臨退學，如該生要轉學可折合1.5學期，所

收她的學校並不知情她已修9年，是否本方

案規定10年有漏洞？

9 成績排名與獎學金

因採學分累計制（新制），以修畢16學分

數，折抵1學期（2學期即為修業1年）計算

，故學生尚未累計滿16學分前，則無法提

供成績排名，恐影響學生申請奬學金、工

作或考試等用途。

成績排名為大學自主項目，建議本方案可採以修畢16學分數

折抵1學期後，併入該系折抵換算後年級排名及申請獎學金（

例如修畢16學分經折算後為大一，則列入該系大一排名）；

或建議針對此試辦方案之學生獨列成績排名或獎學金制度。

10 兵役問題

以進修學院為例，如學生休學仍需要當兵

，而本方案沒有休學，是否有違反兵役相

關定？

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15條規定辦理，應受現

役徵集之在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緩徵：

一、 肄業學校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

二、 入學學籍未符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

三、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再就讀相同

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

四、 就讀大專校院以下進修學校年齡逾二十八歲仍未畢業。

五、 就讀前款以外學校年齡逾三十三歲仍未畢業。

1.本方案著重協助在職學生、無休學、學分累積及學力培養等

開放式大學理念，並非期待學生轉學。

2.學校原應有預警制度，即每學期於註冊通知單提醒學生已修

業之學分數，避免學生不知其修業情況，故也可提醒學生儘

快修習學分。

3.該生如在前一間學校已修9年，即折合1.5學期後再轉入新學

校，以本方案理念著重學分累積及學力培養之概念下，則代

表該生的大學學力僅具1.5年且沒獲得畢業證書；另該生至新

校則重新起計修業年限。

轉學機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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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常見問答一覽表

編號 項目 提問 回答

11 在學證明

本方案無規定每學期最低修業學分數，若0

學分可以申請在學證明嗎？如果不能申請

是否會需要當兵？如可申請，每學期都為0

學分可申請嗎？

本方案著重協助在職學生、無休學、學分累積及學力培養等

開放式大學理念，若該生該學期為0學分仍可申請在學證明，

惟該生每年修業均為0學分，學校得可在每年度學生重新申請

時，考量該生修業學分之情況再准駁其是否具備試辦方案之

資格。

12 註冊率計算

量內的轉學生名額註冊率算法如何處理？

修課學分為0學分，此人數是否算註冊人

數?

註冊率與現行規定無異，採大一新生入學每生於分子分母均

以1計算。

13 校務資料庫填報

如果沒有修業年限又歸為內含名額，與現

行校庫要分年級以及個人資料勾稽（如校

庫、大專定期報表、大專學生基本資料

庫、整體發展經費及內政部查記等），新

生人數、在校人數要如何填報？

舉例：每年在學人數，以年級填報，若有

學生以學分累計制（新制），無法將學生

歸屬於某年級，將少填報在學人數。

為避免衝擊現有相關表件的勾稽，本部將獨立新列單一報表

來予學校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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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修業試辦方案」

常見問答一覽表

編號 項目 提問 回答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劃」規定，弱勢學生助學金補助對象為

「修業年限」內之學生，四年制只補助前

四年，延修生無法補助。本方案之配討措

施與現行法規有所牴觸，建議修改「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以符合規定。

修畢達16、48、80及112學分數之當學期，可依規定提出申請

弱勢助學金，並依現行規定一次補助32學分（折合2學期）之

助學金金額，併於現行「學年學分制」上學期調查辦理資格

，下學期補助，直至修畢應修畢業學分數為止。

依據教育部「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

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

法」、「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

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及「原住民學生就

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規定，

學雜費減免對象為「修業年限」內之學生

，四年制只補助前四年，延修生無法減

免。本方案之配套措施與現行法規有所牴

觸，建議修改「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

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辦法」、「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及「原住民學生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以符

合規定。 

採以修畢16學分數折抵1學期後，於折抵該學期申請減免，並

請各該學系核實計列減免，爰仍依各該學雜費減免規定辦理

，毋須修正前開辦法。

弱勢助學金/

學雜費減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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